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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說明三

主旨：為配合主管機關管制與維護所屬人員赴陸資料之正確性，避
免影響當事人權益，重申本校相關人員赴大陸地區(含轉機)
適用之規範與作業期程如說明，請查照並配合辦理。

說明：
一、依「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」第9條、「臺灣地

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陸地區許可辦法」第7條以
及「簡任第十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利益或機
密之公務員及警察人員赴大陸地區作業要點」第4點等相關
規定辦理。

二、有關主管機關內政部針對臺灣地區公務員或特定身分人員進
入大陸地區之規範業經多次宣導轉知在案，又自112年7月16
日起內政部移民署與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資料庫系統完成介
接，為因應主管機關管制與維護所屬人員赴陸資料之正確
性，同時配合行政作業期程避免影響當事人權益，爰重申本
校相關人員赴大陸地區相關規範如下：

(一)適用對象：
１、本校相當簡任第11職等以上之公務員：

(１)校長、副校長。
(２)兼任一級行政與學術主管職務之教師，包括：教務

長、學生事務長、總務長、研發長、各中心主任、各
學系系主任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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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３)現敘簡任第11職等以上之公務人員。
(４)現敘相當三等功一級(含)以上薪級之團員：依「聘用

人員比照分類職位公務人員俸點支給報酬標準表」，
聘用人員538薪點以上相當分類職位公務人員第11職
等，比照本校團員待遇表，相當三等功一級(含)以上
薪級之團員。

２、上開人員以外之教職員工:屬相當公務員簡任第10職等
以下人員。

(二)作業程序：
１、校長部分：請各單位如有安排校長赴大陸地區(含轉機)

參加活動，請於2個月前提出申請，俾利陳報教育部同
意後再報請內政部核准。

２、其餘人員請於赴陸前5個工作日(不含申請日及假日)提
出申請。

３、行程如有變更，至遲請於赴陸前3個工作日(不含申請日
及假日)提出申請。

４、請於返臺後5個工作日內提交返臺通報表送人事室彙
辦。

三、檢附「政務人員、直轄市長、涉及國家安全、利益、機密或
涉及國家核心關鍵技術人員（含上開四類退離職或受委託終
止人員）、縣（市）長或簡任(或相當簡任)第十一職等以上
公務員進入大陸地區申請表」、「第十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
未涉及國家安全-利益或機密之公務員及警察人員赴大陸地
區申請表」及「赴陸人員返臺通報表」各一份，相關表件資
料另置於人事室網頁/表格下載/綜合表單項下，請自行參
用。

正本：本校各單位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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